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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鹤壁市标准化发展服务中心、鹤壁市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中检集团（鹤

壁）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志欣、蔡兰兰、池颜云、王振华、李亚娟、张国宁、王苗苗、冯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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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标准体系构建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美丽乡村标准体系构建的总则、标准体系构建方法、标准体系结构及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美丽乡村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动态更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000 -2024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13016—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标准体系 

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 

4 总则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顺应乡村发展规律，美丽乡村建设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

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根据村庄资源禀赋，科学确定美丽乡村建设目标，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突出

重点、内外兼修，注重保留乡村特色风貌，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 

坚持规划先行、统筹推进，充分考虑城乡融合发展，聚焦农民群众需求，合理安排建设时序。 

坚持政府引导、村民主体，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确保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标准相互协调、互为支撑，形成完整的标准链条。 

注重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可持续发展，促使乡村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尊重和弘扬乡村的历史文化、民俗特色，将文化元素融入标准体系，保护乡土文化遗产，提升乡

村文化魅力。 

建立标准动态更新机制，及时修订完善标准，保证标准体系的先进性和适应性。 

5 标准体系构建方法 

需求分析 

5.1.1 组建由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城乡规划、标准研究等领域专家以及基层干部、农民代表组成的

调研团队，深入乡村，全面了解本区域乡村的自然地理、人口资源、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

民俗文化等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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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交流、案例剖析等方式，广泛收集农民群众、基层组织、企业主体等各方

对美丽乡村建设的需求与期望，重点关注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确定标准化方针与目标 

5.2.1 标准化方针是组织开展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决策和行动准则。标准化方针宜具有前瞻性，

能为确定标准化目标提供依据。 

5.2.2 标准化目标是一定时期内争取达到的标准化状态或期望获得的标准化成果。标准化目标宜具体、

可实现，能对标准化方针的内容进行阶段性分解和落实。 

5.2.3 标准化规划是进行科学决策的组成部分，对标准体系构建起指导性作用。 

编制标准体系表 

5.3.1 标准体系表包括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明细表、标准统计表和编制说明。 

5.3.2 标准体系结构图由标准体系总体结构图和子体系结构图组成。 

5.3.3 宜根据标准体系结构，对通用基础标准体系、管理标准体系、技术标准体系编制对应的标准明

细表。 

表1 标准体系标准明细表 

序号 

标准体系

内标准编

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主管部门 

国家、行

业、地方

团体标准

编号 

标准状态 备注 

         

         

         

 

表2 标准体系标准统计表 

科目 通用标准 管理标准 技术标准 合计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     

合计     

 

5.3.4 编制说明是开展美丽乡村标准体系构建的必要说明，编制说明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 

a) 标准体系构建目标、构建依据及实施原则； 

b) 标准体系与美丽乡村方针与目标、标准化规划相符合的情况； 

c) 各级子体系划分原则和依据； 

d) 各级子体系的说明，包括主要内容、适用范围等。 

5.3.5 美丽乡村标准体系内的标准，需考虑的因素如下： 

a) 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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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标准体系内的标准相互协调。 

5.3.6 各类相关的管理体系文件是美丽乡村标准体系的一部分，需考虑的因素如下： 

a) 通用要求，可采用整合、兼容和拓展的方式，将适用内容转化为美丽乡村标准体系； 

b) 特定要求，可直接将原管理体系的文件纳入标准体系。 

6 标准体系结构及内容 

总体结构 

美丽乡村标准体系包括通用基础标准体系、村庄规划标准体系、基础设施标准体系、人居环境标准

体系、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经济发展标准体系、乡村治理标准体系。美丽乡村标准体系总体结构如下图。 

 

 

  

 

 

 

 

 

 

 

 

 

 

 

 

 

 

 

图1 美丽乡村标准体系总体结构图 

通用基础标准体系 

6.2.1 结构 

通用基础标准体系一般包括标准化工作标准、术语与缩略语标准、符号与标志等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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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通用基础标准体系 

6.2.2 标准化工作标准子体系 

标准化工作标准是组织开展标准化活动、实现标准化管理而收集、制定的标准。 

6.2.3 术语与定义标准子体系 

明确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涉及的专业术语、概念和定义，确保各参与方在理解和执行标准时的一致

性。 

6.2.4 符号与代码标准子体系 

 规定美丽乡村建设中使用的各种符号、标志、代码等，如公共设施标识、资源分类代码等。 

村庄规划标准体系 

6.3.1 应优化深化县城镇村体系布局，明确重点发展村庄，引导人口、产业适度集聚紧凑布局。 

6.3.2 村庄规划标准体系编制应体现全域要素和区域特色，统筹村庄发展定位、主导产业选择、用地

布局、人居环境整治、公共基础设施布设等，有较强的指导性、可操作性和执行约束力。 

6.3.3 村庄规划标准体系编制应深入实地调查，充分征求村民意见。 

基础设施标准体系 

6.4.1 涵盖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网络通信、供气供暖、农村住房、公共照明等方面标准。 

6.4.2 供水标准明确水质要求、水量水压保证率、供水工程建设和管护要求等。 

6.4.3 供电标准明确供电可靠率、电压合格率、电力网建设与改造要求、电压等级要求、电线杆排列

要求。 

6.4.4 网络通信标准明确广播电视、电话、网络、邮政、电网改造、网络覆盖及信号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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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供气供暖标准明确供气设施建设、用气普及率、用气安全要求，鼓励冬季使用清洁可再生资源

取暖。 

6.4.6 农村住房标准明确农村住房建设改造布局要求、质量安全和抗震设防要求、低层住宅施工及验

收要求，规定农村住房建设应顺应地形地貌，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段。 

6.4.7 公共照明标准明确村庄主干道、公共场所配置公共照明设施，使用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灯具。 

人居环境标准体系 

6.5.1 涵盖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村厕所、村容村貌、工农业污染等方面标准。 

6.5.2 生活垃圾标准明确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要求。 

6.5.3 生活污水标准应明确污水处理方式、污水治理技术、污水资源化利用、污水治理成效村民认可

度要求。 

6.5.4 农村厕所标准明确公厕数量、建设管护、卫生户厕普及率、粪污处理、资源利用要求。 

6.5.5 村容村貌标准明确农村水系、村庄绿化覆盖率、公共空间建设、庭院设计布局、庭院绿化要求。 

6.5.6 工农业标准明确畜禽、水产养殖、环境卫生农药化肥使用、废气废水噪声固体污染物处理要求。 

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6.6.1 涵盖农村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养老助残、未成年人保护、便民服务、公共

安全等方面标准。 

6.6.2 农村教育标准明确幼儿园小学建设布局规划、学前儿童入园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九年教

育目标人群覆盖率、九年教育巩固率等方面要求。 

6.6.3 医疗健康标准明确村卫生室建设、医护人员资质、药品配备、65岁以上老年社区规范健康管理

服务率要求。 

6.6.4 社会保障标准明确村民养老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困难群众救助服务要求。 

6.6.5 养老助残标准明确养老机构建设改造、残疾人托养照顾服务、养老模式要求。 

6.6.6 未成年人保护标准明确未成年人场所和设施建设、儿童帮扶服务、儿童保护要求。 

6.6.7 便民服务标准明确便民服务机构建设、电子商务服务网点建设要求。 

6.6.8 公共安全标准规范防灾设施避难场所建设、应急救援设备配备视频摄像机联网率、火灾防范、

用电安全要求。 

经济发展标准体系 

6.7.1 经济发展标准体系主要包括产业发展标准。 

6.7.2 产业发展标准规范种植养殖技术、农产品技术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农村生活生产服务、

特色产业、乡村民宿服务、绿色产业发展，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 

乡村治理标准体系 

6.8.1 涵盖村级组织、村务管理、乡风文明、长效运维等方面标准。 

6.8.2 村级组织标准明确党建引领、村民自治、村务监督、村级组织规范运行。 

6.8.3 村务管理标准明确村民会议制度、村级重大决策形式、村务管理流程化管理要求、村务党务财

务公开要求。 

6.8.4 乡风文明标准明确设立志愿服务站、深入宣传文明礼仪、开展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挖掘乡村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 

6.8.5 长效运维标准明确运用网格化治理方式、农村环卫保洁服务要求，建立监督管理机制。 


